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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民营企业家、现年77岁的牟其中曾创

立南德集团，因“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

满洲里”而被公众熟知。1997年南德集团

曾因信用证纠纷被提起民事诉讼，牟其中

也牵涉其中，近日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提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显示，申诉人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因与被申

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

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省轻工业

品进出口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德

经济集团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一案，不

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鄂监二民

再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

院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

检察院抗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以高检民监（2017）

259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最高法院裁定：一、该案由本院提审；二、再

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牟其中曾递交刑事申诉书

此前公开报道显示，1997年8月，原

告为中行湖北分行，被告依次为湖北轻工、

贵阳交行、南德集团的有关信用证垫款及

担保纠纷一案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

审理过程中，法官发现该案有关人员

涉嫌犯罪，且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由于凡

是涉及到民刑交叉的案件，我国法律遵循

“先刑事后民事”的规定，法官裁定民事案

件中止诉讼。

1999年2月5日，因涉嫌信用证诈骗

罪，牟其中、夏宗伟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一年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犯有信用证诈

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两年后，牟其中被改判为18年有

期徒刑。

刑事案件终审判决后，上述有关信用

证垫款及担保纠纷的民事案件由湖北省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审理。

2002年1月23日，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中行湖北分行垫付

的信用证所有款项及加收的利息均由湖北

轻工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南

德集团与中行湖北分行无直接的信用证法

律关系、南德集团不是信用证项下债权的

从债务人。

此后，贵阳交行不服判决，向湖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审理，2002年7

月1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贵阳交行

不服判决，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003年2月18日，南德集团收到最高

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29日作出的民

事裁定，裁定：一、指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

间，中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的

执行。同年3月，南德集团及牟其中、夏宗

伟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正式递交了刑事申诉书及随附的共达

125页的证据。

2016年5月30日，代理人夏宗伟从湖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到了民事再审终审

判决书，终审判决书判决：南德集团不是湖

北中行信用证案件的当事人，与信用证没有

直接的法律关系，湖北中行的信用证垫款由

湖北轻工偿还，贵州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终审判决书认定，2001年、2002年

一、二审判决认定正确。终审裁定，再审查

明的主要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民事案件提审
与刑案再审并无关联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

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

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应通知下级法

院，调取案卷进行审理；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的，指令到达法院之时，为再审提起之日。

下级法院接到指令后，再审的审理即应开

始，审理后作出的裁判，应报送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由最高人

民法院自己作出裁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

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案件，由下级法院作

出裁定，进行再审。

北京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德峰告

诉记者，至于哪些案件适用提审，哪些案

件适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民事诉讼法未

作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适用。

值得关注的是，涉牟其中民事案件是

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才由最高人民

法院提审。孔德峰也透露，实践中，检察院

对民事案件抗诉比例不高，由于案件已经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才能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进行抗诉。

此次涉牟其中民事案件提审是否更有

利于其刑事案件申诉？京师律师事务所律

师许浩告诉记者，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民事案件启动再审程序，并不一定会引起刑

事案件再审程序启动。由于民事案件和刑

事案件对证据和法律事实认定标准不一，刑

事案件需要达到“排他性和唯一性”，而民事

案件只要证据达到确实充分标准就可以。

许浩也表示，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

直接提审的案件数量并不多，直接提审可

能是为规避地方干扰。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案件原

来是一审法院审理终结的，再审时适用第

一审程序；原来是二审法院审理终结的，再

审时适用第二审程序。但上级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再审案件，即使原来

是一审法院审理终结的，也要按第二审程

序进行审理。

这也就意味着，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

提审后，应当按照民事案件二审程序进行

审理。许浩表示，一般而言由最高人民法

院提审的案件，“改判可能性很大”。

王小山爆料
怀疑被“大数据杀熟”

王小山表示，自己这几年用飞猪APP

订机票最多，前几天曾遇到“利马到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机票，同一航班，别人卖2500，

飞猪卖我3211……”他此前还发微博表

示，一张机票查询时1104元，到订的界面

变成2322元，过几个小时变成2796元，在

别家以1300元的价格订了，飞猪价格变为

2322元。这让他都怀疑自己遇到了“大数

据杀熟”。

飞猪称“大数据杀熟”
是损人不利己

飞猪近日对记者回应表示，不存在“大

数据杀熟”，作为平台，飞猪从来没有，也永

远不会利用大数据损害消费者利益。微博

用户王小山投诉飞猪购票价格的问题，经

核实情况为：一条为利马—布宜诺斯艾利

斯航段，用户投诉问题为飞猪价格高，此为

同一航班在不同平台的价格，是由于不同

平台商家和机票供给导致的价格不同；另

一条用户投诉问题为价格反复变动，经查

用户并未在飞猪下单，由于用户仅为航班

查询，无法提供准确信息，目前暂时无法复

原价格变化情况。

飞猪的一位工作人员还表示，飞猪不

同于一般的OTA（在线旅行社）网站，而是

一个平台，机票价格的涨跌并不是飞猪在

操纵，而是平台上入驻的代理商或航空公

司，而飞猪也不赚机票款，只赚取对这些入

驻商家的管理费，因此这种所谓的“大数据

杀熟”对飞猪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事，飞猪

没有道理做。

既然不是“大数据杀熟”，那么不同消

费者、不同时间看到的机票价格为何不同

呢？飞猪方面解释称，航班变价往往容易

被大众误解为“大数据杀熟”，实际上航班

价格变动通常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航空

公司变价导致的，所谓变价是航空公司的

座位库存和运价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不

论在航空公司官网、平台或代理机构搜索

购票均存在这种情况，价格可能变高，也可

能变低。尤其是国际航班，由于全球旅客

均在搜索预订，舱位和价格变化更为频繁，

故更易发生变价。二是由于搜索缓存造成

的，用户刷新搜索通常便可消除这一情况。

“大数据杀熟”
明年将成违法行为

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

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这在互联网

行业叫做“大数据杀熟”。此前记者调查发

现，该现象广泛存在于机票、酒店、电影、电

商、出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在

OTA网站较为普遍，而国外一些网站早已

有过类似情况。不过，有专家表示，一般网

站实际上是给“新客”和“熟客”的优惠幅度

不同，并非真正的区别定价。

最新发布的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

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

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该项法规即将于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也就是说，此后的互联网“大数

据杀熟”都属于违法行为。

历时21年的“牟其中案”由最高法提审
信用证纠纷民事案件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

《南方都市报》刘嫚

历时21年的“牟其中案”有了进展。10月9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看到，涉及牟其中的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

一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案件将按照民事二审程序审理，有律

师预测该案改判可能性很大。

作家吐槽飞猪 机票价格高因大数据杀熟？
飞猪否认，称机票价格不同是由于不同平台商家和机票供给导致的

《北京青年报》温婧

日前，作家王小山在微博反映自己在飞猪购买机票时遇到机票价格跟他人不一致的情况，怀疑遭遇“大数据杀

熟”。对此，飞猪回应表示，机票价格不同是由于不同平台商家和机票供给导致的，飞猪作为平台，从来没有，也永远不

会利用大数据损害消费者利益，因为平台赚的是管理费而非机票钱，这种大数据杀熟“损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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